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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0〕020054 号 

 

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等有关规定，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

进行了审核，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 

1.发行人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8亿元，

其中 5.6亿元用于“汽车电子显示智能装备建设项目”、“大尺寸

TV 模组智能装备建设项目”、“半导体封测智能装备建设项目”。

上述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3.2亿元、2.285亿元、

2.3亿元。公司 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包括平板显

示自动化专业设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2019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为新型显示技术智能装备总部基地建设

项目。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说明本次募投项目与现有在

建募投项目的区别与联系，是否涉及开发新产品或进入新的应用

领域，如是，说明发行人是否具备相关的人员、技术、客户等资

源储备以保障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如否，结合市场空间、在手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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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以及现有产能利用率、产销率等情况，说明新增产能的消化措

施以及是否存在重复建设；（2）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投资数额安排

明细、测算依据及过程，各项投资是否为资本性支出，本次募集

资金数额是否包含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已投入资金；（3）

披露募投项目当前建设进展、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安排；（4）披露

募投项目预计实现营业收入的具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结合发

行人报告期内相关业务收入变动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经营情

况等说明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合理性。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聂泉拟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认购金额不超过 3,000万元（含本数），

认购数量按实际认购金额除以发行价格计算，认购资金为自有资

金。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聂泉的最低认购额

及拟认购金额的具体区间。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拟将 2.4亿元补充流动资金，发行人

最近一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4.6 亿元，流动比率为 2.09。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业务规模、业务增长情况、现

金流状况、资产构成情况等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的必要性和

合理性，测算依据及测算过程是否谨慎；（2）除补充流动资金外

其余募投项目是否存在非资本性支出，以募集资金投入的比例，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性资金或偿还贷款的比例是否符合《发行监管

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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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发行人最近三年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1.35亿元、

2.53 亿元和 2.96 亿元，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2.25 亿元、3.52

亿元和 3.83 亿元，最近三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610.47 万元、

956.14 万元和 423.07 万元，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均逐

年下滑。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说明应收账款持续较快增长

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公司业务规模增长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是

否一致，是否存在放宽信用政策以促进销售的情形；（2）结合账

龄、期后回款及坏账核销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补充说明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3）结

合存货构成明细的具体内容说明存货中发出商品规模较大的原因、

存货结转及收入确认是否及时、准确，报告期内存货规模持续较

快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公司业务规模是否匹配、与行业趋势

是否一致，是否存在存货滞销的情形；（4）结合存货库龄、期后

结转及同行业可比情况，说明各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82.02%、

42.32%、3.77%、-10.12%，增速逐渐放缓。 

请发行人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产品供需情况、产品价格变化

情况等补充说明收入增速放缓的原因、与行业趋势是否一致，是

否可能对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和实现效益情况产生不利影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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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回复内

容需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发行上市审核

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除按规定豁

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并以楷体加粗标明；

要求说明的事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无需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

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除

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对募集说明书所做的任何修改，

均应先报告本所。 

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

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

当保证回复的真实、准确、完整。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2020 年 7 月 20 日 


